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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从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及所辖有关分支机构收购的本公告项下债权（包括
所有债权本息以及担保等从权利，利息和罚息暂计至2000年6月10日、此后依
法计算），已于2000年6月10日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又于2004年11月25日依法转让给金华市金
浙钢材贸易有限公司；金华市金浙钢材贸易有限公司又于2005年12月18日转

让给上海恒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恒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又于
2007年5月1日转让给浙江福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台州市福特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金华市金浙钢材贸易有
限公司、上海恒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债务承受人。

浙江福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债
务人及债务承受人，立即向浙江福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息、担

保、清偿等全部义务。联系电话：13515865006、057689895859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金华市金浙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恒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福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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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债务人或权利名称

黄岩通达客运有限公司

黄岩肉食品公司

浙江星宏工贸发展公司

浙江黄岩蔬菜公司

黄岩市天乐塑料厂

黄岩华昌塑料厂

黄岩西江塑料装潢厂

黄岩第六羊毛衫厂

黄岩南方电缆厂

浙江黄岩银河染色厂

黄岩奥美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黄岩昌辉实业有限公司

黄岩华光化学厂

黄岩绿/野岛装潢有限公司

黄岩新华医用塑料厂

浙江黄岩吉星塑料模具
制造公司

黄岩健生饮品有限公司

黄岩城关时美五金交电
化工商场

张文华

天台山科达酿造有限公
司

天台县金属材料公司

台州港达彩印包装公司

天台县铜材厂

天台县生产资料服务公司

天台县银洋公司

担保人

浙江斯达实业有限公司

黄岩粉末治金厂

浙江黄岩化学试剂厂、浙江特艺礼品
（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黄岩萤光化学厂

黄岩摩托车总厂

上海外贸黄岩食品联营厂、黄岩物资总公司

何顺富

黄岩华昌塑料厂

黄岩华东羊毛衫有限公司

黄岩海运公司

黄岩立宝鞋业有限公司

黄岩摩托总厂

黄岩化学试剂厂

台州东宝塑料容器有限公司

黄岩五交电化工总厂

黄岩市百汇旅游中心

天台天灵实业有限公司、天台开源滤
网有限公司

浙江省天台酒厂

浙江省天台酒厂、天台县金属材料公司

天台县工具厂

天台经济开发公司

原贷款合同号

营贷A96-069、B168、营贷A96-153、
B171、营贷A96-166

96D-0254、96D-0239

96D-0240、96D-603、黄贷006号

96D-0236、96D-0237

96-0068

93-001、94-002、94-003

16700372

国96-0041

97-E029、97-E032、97-E057

97-173、97-452

无

96D-0158、96D-0187

B96010

96-036、96-140

97借字第030号

961021、961118

贷字（96）第190号、960048

950426

930428、930609

950327

960096

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
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
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
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
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
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借款本金

2000000.0
0

2350000.00

739657.25

1200000.00

880000.00

1400000.0
0

850000.00

600000.00

139850.00

305646.00

346000.00

640000.00

1796280.00

280000.00

4300000.00

150000.00

98000.00

108000.00

45700.00

80000.00

891856.40

455000.00

920000.00

216580.00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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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债务人或权利名称

天台县饲料公司

天台县果品食杂公司商场

天台县五金交电化工公司

天台县通用电线电缆厂

天台县现代贸易有限公司

天台县塑料制品厂

天台县工艺品联合厂

天台县六和电器

天台县对外贸公司工艺
美术总厂

天台县宏泰装饰材料有
限公司，陈敏

天台县美尔家装材料有限公司

天台县高压螺栓厂

天台县宝丰工艺品厂

天台县二轻供销公司

天台县水暖器材厂

天台县拉丝制钉厂

天台县玻璃厂

天台县工具厂

天台县轻工业品公司

天台县宏宇园织厂、将亨勤

天台县恒丰搪瓷厂

天台县金国娱乐有限公司

天台县天富建材有限公司

天台县天野保健品有限公司

天台县建民轮胎翻新厂

天台县恒生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天美制药有限公司

担保人

天台县储运公司、天台恒达公司

天台石油公司

天台县有机化工厂

天台县飞虹金属拉丝厂

天台县二轻总公司、天台县装潢五金厂

二轻集团总公司

杭州窗帆布厂天台分厂

浙江海门纸箱厂天台分厂

天台内配厂

天台县春山酒厂

天台县装潢五金厂

天台县缝螺厂

天台县装潢五金厂

杭州窗/帘帆布天台分厂

天台县二轻总公司

天台丝厂

天台二轻总公司、天台县二轻供销公司

天台金属回收公司

天台县橡胶二厂

天台南屏胶木厂

浙江省天台酒厂

天台二轻工业供销公司、天台二轻工业总公司

天台县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

天台县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

天台县对外贸易公司

浙江省天台酒厂、天台县燃料总公司

原贷款合同号

960206、960276

970092、970094

950116

961024

920000、970000、970357、970370

960113、960234

970013

960042

960510

950502

970199

960000、960185、960186

970349

960448、970219

950503、950504、920000

（95）501

910000、930000、960404、960406、970136、970142

960326

961031

96002、97002

96232

96718

000012

000007

960060

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
人

相关从权利
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相关从权利人

借款本金

97000.00

69312.00

920570.00

70000.00

67000.00

1159175.00

229040.00

100000.00

85000.00

170000.00

130000.00

50000.00

980000.00

150000.00

137192.00

1237910.00

450000.00

1135000.00

70000.00

100000.00

150000.00

90000.00

100000.00

45000.00

250000.00

92000.00

1400000.00

法院公告
2017年1月5日

（2016）浙0191民初1680号
朱海斌、沈玲：本院受理原告王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
月13日9时30分于本院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7862号

陈寒、吴曙辉：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顺昌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被告陈寒、吴曙辉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
7862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
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802号

海宁市玖杭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知味
观食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海宁市玖杭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7年3月24日10时30分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瓶
窑法庭第五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602号

王勇: 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杭州耀晶玻璃制品有限
公司诉被告王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17年3月24日上午09时00分在杭州市余杭区人
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156号
吴成安、朱爱芳、周松裕、范新良：本院受理的原告浙

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吴成
安、朱爱芳、周松裕、范新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2016)浙0110民初15156号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9日下午14时00分
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2432号

徐樟兴：本院受理张福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后的十五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后的三十日内。本案将于
2017年3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余杭法庭组公开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6893号

浙江宝銮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
富邦装潢有限公司国际大酒店诉被告浙江宝銮通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16)浙0110民初16893
号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
3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1866-1号

郑云泉：本院在审理原告黄红亚诉被告东方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郑云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4月13
日上午9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2689-1号
钟方界：本院在审理原告鲁亚晶诉被告钟方界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7年4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5100号

周松裕、范新良、吴成安：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民
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周松
裕、范新良、吴成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2016)浙0110民初15100号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9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164号

周祖谦、林细秀、吴云田：本院审理的原告浙江杭州
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平支行诉被告林作
敏、周祖谦、林细秀、林三帮、吴云田保证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
9164号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9535号

诸暨仁哲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徐长星诉被
告诸暨仁哲商贸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产品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
95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932号
曾祥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诉被告李海平、曾祥苹保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1民初5932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2号楼，301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931号

曾祥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诉被告李海平、曾祥苹保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11民初5931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2号楼，301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197号

叶忠孝、陈大芳：上诉人赵炎松就（2016）浙0111
民初5197号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
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
审理。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9761号

葛洲宏、夏东法、徐红琴、杭州阳宇钢结构有限公
司、方伟、方鸿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阳光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水基建设有限公司、夏东法、徐红
琴、葛连友、浙江万基建设有限公司、葛连柱、徐欢笑、
葛洲宏、浙江森城建设有限公司、葛发昌、陆英、杭州阳
宇钢结构有限公司、方伟、方鸿海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4月
10日9时00分在本院10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6554号

钱丽：本院受理原告邵基强诉被告钱丽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1民初6554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钱丽归还
原告邵基强借款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付清。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钱丽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4422号

杭州有家有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瑞隆五金有限公司诉你单位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1民初
442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6032号

朱晓燕：本院受理原告邵仁炳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1
民初603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443号

黄天送、许美霞、许秋香：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黄天送、许美霞、许秋香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204民初2443号民事上诉状。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根据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6年6月
22日依法转让给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

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
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注：
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
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3、上述债权所涉的诉讼费、保全费不在本次债权转让的范围之内。
联系电话：0571-87836743、13735423851
特此公告。

台州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月5日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 单位：元

借款人

宁波瑞普思德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27，000，000.00

利息

902,451.29

本息合计

27,902,451.29

担保情况

保证人：宁波凯亿轴承有限公司、宁波鼎能物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郑忠义；抵押人：方小苹 抵押物：位于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兴庄路403号鑫隆花园一期的商业办公用房，担保主债
权期间为2011年8月23日至2016年8月22日，担保最高金额2039.6万元。房产证号为房权证镇庄字第2007000378-2007000384号，建筑面积合计1374.61㎡；土地证号为镇国用（2007）
第0001572-0001577号、0001589号，使用权面积合计403.05㎡，商服用地，出让。他项权证为房他证镇骆字第2011004638号-2011004644号，登记时间2011年8月25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不良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

办”）拟对所持有的1个资产包（编号：hz2016-00808号）
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上述资产包总金额为[29646.7]万元，包含债权[7]
户，涉及本金[28732.8]万元，利息[913.9]万元，抵债资产
[0]项，金额[0]万元（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2016]年
[8]月[31]日，抵债资产金额为抵债金额或抵债时的公允
值），分布在浙江舟山[1]个地区。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办不对其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办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
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
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
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对外网站 www.
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
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拥有充分支付能力等

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
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
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
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

联系人：张经理 0571-87163432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531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

举报。
举报电话：0571-8716316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7年1月5日

序号

1

地区

舟山

债权资产（万元）

29646.7


